
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试行稿） 

根据《北京林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稿）》，结合

工学院本科专业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推荐工作的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文彬、于翠霞 

   成  员：陈  劭、严  密、赵  东、陈来荣、高道祥、张军国、

阚江明、王青春、李研豪 

二、转出与转入条件 

1、转出条件。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申请转专业: 

（1）大学期间，患有某种疾病，经学校医院或学校指定医院检

查证明，确属不宜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者； 

（2）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 

（3）因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学校需要适当调整专

业的，允许在读学生转到其他相关专业就读。 

学生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允许转专业： 

（1）在校期间受到处分者（处分解除后不受影响）； 

（2）按国家特殊招生形式录取且不允许转专业者，含定向生、

国防生等；  

（3）不符合转入专业体检要求者； 

（4）休学、保留学籍、应予退学者；  

（5）其他经学院审核不适合转专业者。 



2、转入条件。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须参加拟转入专业的相关考

核，考核合格者经转入专业同意后可以转入新专业学习。 

工学院各专业转入要求： 

（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高等数学、大学英语成绩

及格，且熟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方案； 

（2）车辆工程专业：对汽车相关知识有浓厚兴趣，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成绩及格，且熟悉车辆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高等数学、大学英语成绩及格，

且熟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方案； 

（4）自动化专业：理工科专业学生，高等数学、大学英语成绩

及格，且熟悉自动化专业培养方案。 

第四学期转专业的转入条件，根据学校要求，工学院仅接收工科

类专业学生。 

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结合创业、参军期间从事的相关

领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优先考虑。 

高考分数高于拟转入专业当年最低录取分数的申请者，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考虑。 

三、考核方式与内容 

学院对申请转入的学生采取分专业面试考核，具体考核内容由各

专业负责人决定，学院教学管理备案。 

四、转专业工作程序 

转专业按以下程序办理： 

1、学院每学年按教务处要求报送接收专业、接收学生数，由教

务处审核后，公布相关材料； 



2、申请转出的学生填写《北京林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

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每位学生限报一个志愿； 

3、学院对申请转出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学生处负责审核学生

处分情况，招生办公室负责审核国家特殊招生形式和提供各专业体检

要求，教务处负责审核学生学籍状态。审核通过的申请学生名单由教

务处转至拟转入相应学院； 

4、学院按照公布的接收条件对学生进行条件审核； 

5、学院组织各专业对条件审核合格的拟转入学生进行考核，学

院考核后将拟录取结果报送教务处； 

6、教务处对拟录取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满且公示无异议的，

报主管校领导审批； 

7、通知获批学生办理学籍调整、学分转换等后期手续。 

其他根据《北京林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稿）》相

关条款实施。 

 

 

 

工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 

                                      2018年 1月 18日 

 


